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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 3樓宴會廳租用辦法及收費基準 

2026.01.01版 

南港展覽館 1館 3樓宴會廳總面積為 671平方公尺，可隔成 A室及 B室兩間，A室面積 337平方公

尺，B室面積 334平方公尺，租用單位可依使用需求分別租用 A室、B室或全室。宴會廳容留人數全

室為 447人（A室 224人、B室 223人）。 

 

 單位：新臺幣/元(未稅) 

樓層 名稱 

面積 

每時段租金 

週一至週五 夜間、例假日或 

室內攤位展出 

平方公尺 坪 

 

會議 

 

08:00-12:00 

13:00-17:00 
會議/展覽 

08:00-12:00 

13:00-17:00 

18:00-22:00 

餐宴 10:00-16:00 餐宴 
10:00-16:00 

16:00-22:00 

3 樓 

宴會廳 671 203 60,000 80,000 

宴會廳-A 337 102 30,000 40,000 

宴會廳-B 334 101 30,000 40,000 

宴會廳-貴賓

室 
50 15 4,000 5,000 

名稱 
面積 每小時租金 

平方公尺 坪 進場/出場時間 活動期間(室內空間含空調) 

南側廊道 

(至菜梯) 
108 33 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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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本表金額未含 5%營業稅。例假日標準說明如下:例假日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佈之「政府行政

機關辦公日曆表」為準。若週一至週五期間調整為放假日，以夜間、例假日租金計收。若例假日

期間調整為上班日，以週一至週五租金計收。 

2. 貴賓室不單獨租用，僅提供予租用宴會廳者申請另付費使用，另貴賓室不開放施作攤位，亦不提

供折扣。 

3. 如作為會議室用途，免費提供基本配備：無線麥克風 2 支、主講桌 1 座、接待桌 1 張(含桌巾、

桌裙)、海報架(直)2 支，其它設備依價目表（詳「外貿協會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會議室設備租

用收費基準」）收費。基本配備若不需使用不得退費，亦不得替換；已確定租用之設備臨時退租

不予退費，臨時追加則依定價加 3成計收。另桌椅數量以下表所列標準容量為限，額外需求或現

場追加桌椅費用另計。 

空間名稱 標準容量（人） 

劇院型 標準型 教室型 口字型 馬蹄型 

宴會廳全室 372 264 160 92 88 

宴會廳 A(朝南) 120 84 56 36 32 

宴會廳 B(朝北) 192 132 88 52 48 

4.   如舉辦餐宴(外燴)活動，僅限洽台北南港展覽館 1、2 館餐廳合約商（1 館：菲思特西式餐廳、

燴館中餐廳、2館青青婚宴文創集團，聯絡方式請詳官網），場地租金提供 3折優惠，基本配備

依下列套裝優惠價出租，其它設備依價目表收費。 

(1) 半室 

活動舞台 3 座(含樓梯)、無線手持麥克風 2 支、固定式升降投影機 1 座(含投影幕)、音源輸

入 1條、電子看板 1個及接待桌 1張(含桌巾、桌裙)，新臺幣 5,000元（未稅）。 

(2) 全室 

活動舞台 3 座(含樓梯)、無線手持麥克風 2 支、固定式升降投影機 2 座(含投影幕)、訊號分

配器(1 進 4 出)1 個、音源輸入 1 條、電子看板 2 個及接待桌 1 張(含桌巾、桌裙)，新臺幣

8,000元（未稅）。 

5. 會場內除礦泉水外，禁止攜入飲料及食物，如有例外情形，需事先報准，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會議茶點限由本館茶點合約商提供。 

(2)擬於租借空間使用茶(餐)點者，請洽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會議茶點合約商（聯絡方式請詳官

網）。如非由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會議茶點合約商供餐者，除場地租金外，本館將向場地租

用單位另收取每時段新臺幣 3,000元（未稅）餐飲管理費。 

(3)擬租借空間使用便當餐盒者，採以時計費，每小時租金為該時段會議場租定價四分之一，最

少須租借 2 小時（未滿 2 小時，以 2 小時計）。如有佈置需求者，請依本租用辦法第 6條

辦理。桌椅數量以會議室標準容量為限，額外需求或現場追加桌椅費用另計。便當餐盒限洽

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會議茶點或 1、2 館餐廳合約商供應，如非由前述合約商供應便當餐盒

者，除場地租金外，本館將向場地租用單位另收取每時段新臺幣 5,000 元（未稅）餐飲管理

費。 

(4)會場內用餐（包含但不限於茶點、餐盒等）需繳交場地費（原定價）之 10%作為清潔費，前述

費用不包含場地特效紙花/彩帶、布置用花、餐會外燴垃圾(包含但不限於廚餘、餐盒、酒瓶、

飲料罐及桌上垃圾等)之清運及打菜區清潔等。 

6. 佈置或拆場租金係以時段計收，計算方式如下： 

(1)08:00~12:00/13:00~17:00/18:00~22:00：租金按該時段租金定價 6 折計收(無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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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24:00/00:00-04:00/04:00-08:00：租金按夜間時段租金定價 3 折計收(無空調，不單

獨出租，須與前或後時段一併租用)。 

(3)佔場費，按該時段租金定價之 3折計收。 

(4)如須加開空調，除上述(1)、(2)佈置或拆場租金外，須加收空調費用如下: 

A. 08:00~12:00/13:00~17:00/18:00~22:00 空調費用：按週一至週五日間時段租金定價 2.4

折計收。 

B. 22:00~24:00/00:00-04:00/04:00-08:00 空調費用：按週一至週五日間時段租金定價 2.4

折計收，且每小時須加收 3,000 元(未稅，如有二個以上單位租用，則平均分攤該費用)。 

7. 逾時使用未達 1小時者，按該時段定價四分之一計收逾時租金，超過 1小時未滿 4小時者，以整

時段租金計價。 

8. 如作為展覽攤位或搭建舞台時，場地設計圖（標示尺寸）應依照「外貿協會經營管理台北南港展

覽館 1、2館展館租用及作業技術規範（後略以作業技術規範）」6.1.1於進場 30天前先送館方

審查並獲同意後，始可施工。 

9. 為落實綠色會展精神，請租用人宣導減少木作攤位。 

10. 租用人不得於會議室內的牆、柱面直接張貼廣告物、宣傳品及背板，必要時可採保護措施並徵得

館方同意後張貼，並於會展活動後自行拆除，如有損壞牆、柱者應予賠償。 

11. 如需於會議室內搭設隔板、設置系統裝潢、木作等裝潢物，另含進、撤場及展出活動期間須於下

方滿鋪保護地毯，不得使用透明膠膜替代，若經發現未鋪設除將加收 5%場地費外，將禁止施工或

展出；若造成現有地毯毀損，須負賠償責任。 

12. 施工期間，施工單位應對公共區域（如走道、牆面、地坪等）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如造成損壞，

施工單位應負責賠償或修復至原狀，修復方式須經館方同意。 

13. 如需於會場內搭設隔板、設置系統裝潢、木作等裝潢物，該裝潢物不得高於 2.7公尺，均須與天

花板保持 45公分淨空間且不得封頂，以符合消防法規。 

14. 天花板限定懸掛珍珠板、紅布條等輕型材質裝置，牆面禁止使用釘槍等破壞性器材施作，地板載

重限制每平方公尺 400公斤。 

15. 裝潢廢棄物須由裝潢商或主辦單位自行清除，並請於繳款時同時簽署「遺留廢棄物委託清運同意

書（餐會及非餐會活動）」繳回館方。 

16. 會議室內現有電箱、消防設備、空調、電源、影音及設備系統等開關或接頭，禁止遮蔽或移動，

並保留適當通道確保工作人員可進出操作該設備開關。 

17. 會場內現有插座電量為 110 伏特，15A，如超出此電量，需另外填寫用電申請表，並由館方指定

合格水電裝潢商施作拉線，衍生出工程、線材、電費需由主辦單位支付；該用電線路須經館方工

程組完成用電安全查核後方可供電，並於每日活動結束關閉該電源，如有 24 小時供電需求，請

另案申請。 

18. 宴會廳特殊規定：如租用作為展覽場地使用，除上述規範外，並應於進出場遵守下列事項： 

(1) 請參照作業技術規範 6.1.5電扶梯/客梯使用注意事項，若搬運展品或裝潢布置物擬採戶外

吊車吊掛方式，請事前與館方確認動線。 

(2) 租用人應於進出場期間（含連夜出場）聘僱保全，保全勤務須委由南港 1館保全契約商辦理

（建議保全人數派遣原則為 2人 1哨）負責維持人員、車輛、裝潢布置物、展品及裝潢廢棄

物運離等之進出場秩序。 

19. 如作為展覽攤位用，租用人應負擔進出場及展出期間之場地清潔費（按場地費用的 10%，依實際

租用時段比例計算），該費用不包含以下廢棄物之處理：展覽或活動特效所產生之彩帶、紙花等

垃圾，廚餘、外燴區廢棄物、酒瓶及廚房垃圾，裝潢廢棄物（如木板、珍珠板、紙箱及包裝垃圾

等），花卉、植栽、花籃等。 

20. 餐會、會議、展覽等活動租用人須於進出場時派員與館方完成交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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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返還場地時，如地毯出現酒水潑灑等明顯髒汙，須進行特殊清潔者，將視實際情況酌收每處新臺

幣 2,000元（未稅）清潔費。「每處」係指可明確區分之單一髒污點或範圍，由本館人員依實際

狀況認定。 

22. 宴會廳檔期安排之先後順序將依承租規模（區域大小及場租多寡）及承租者之配合度（包含不限

於場租依規定日前完成繳交）等而定，本館保留檔期安排之最終調整權。 

23. 繳款辦法: 

(1)場租:檔期確認即須繳交。 

(2)設備租金及其他使用費，最遲於活動舉辦日之前 3 個工作天全部付清；臨時追加項目之費用，

應於活動結束前結清。 

(3)台北南港展覽館 1館係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營運，因營業場所地址不同，依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8條及第 38條之規定，需分別申請營業設立登記及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營業稅額，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之營業人名稱為：外貿協會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統一編號：

48971187。 

24. 本收費基準調整時，恕不另行通知。 

 

 

 

 

 


